
 — 1 — 

 

 

 

 

 

首医大校字〔2020〕50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临床医学院、教学医院，校机关各部处、各部门、直属

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，强化学校与校外机构(经济)合作

项目的论证、审查、监管，按照财政部、科技部、教育部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贯

彻落实工作的通知》（财科教〔2017〕6号）、《首都医科大学合同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首医大校字〔2017〕25号）等相关文件要求，现

将科研经费中测试化验加工委托协议（以下简称委托协议）签订的

有关流程、经费支出审批要求及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本通知中的科研经费是指学校科技处主管的科研项目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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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和市教委下达的科技专项经费。学校人事处主管的人才及团队

建设外拨经费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二、测试化验加工委托协议签订的有关流程 

（一）委托协议金额在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业务受托方须

通过公开招标确定。委托方在北京市政采网上选定招标代理公司，

与代理公司商定招标文件。招标文件经学系、学院（医院科室、

科研管理部门）审核无误后，将招标主要信息在学校 OA系统上公

示 3个工作日；委托方为医院的，须在医院网站公示 3个工作日；

公示期间无异议方可启动招标工作。招标结果报学院或医院、学

校科技处、财务处备案。依据招标结果签订的委托协议和合作研

究经费及测试化验加工费外拨审批单（以下简称审批单），由学院

或医院科研管理部门审核（加盖学院公章或医院科研管理部门公

章）、学校科技处审核，主管校领导审核后，委托协议加盖首都医

科大学合同专用章（科研合作），审批单加盖学校科技处公章。对

于影响重大、涉及较高专业技术或法律关系复杂的合同，按照《首

都医科大学合同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相关规定，组织法律、技术、

财会等工作人员参与论证。 

（二）委托协议金额在 5万元（含）到 50万元的，委托方下

载填写委托协议和审批单，受委托方签字盖章，附相关资质证明

材料。委托方为校本部的，须由学系、学院审核后，在学校 OA系

统公示 3 个工作日；委托方为医院的，须由医院科室、医院科研

管理部门审核后，在医院网站公示 3 个工作日；公示期间无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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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委托协议加盖首都医科大学合同专用章（科研合作），审批单

加盖学校科技处公章。 

（三）测试化验加工委托协议金额在 5万元以下（不含 5万）

的无需公示。 

（四）测试化验加工费预算调增或测试化验加工单位与科研

项目预算说明不一致时，需将变更情况和理由公示 3个工作日。 

三、测试化验加工费支出审批要求，按照《首都医科大学经

费支出及预算调整审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首医大校字〔2016〕257

号）执行。 

四、科研项目合作单位的测试化验加工费外拨审批流程依照

合作单位的管理规定执行，合作单位无相关审批规定的，委托方

须提醒合作单位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五、学校不定期对测试化验加工费绩效情况开展延伸审计、

跟踪问效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对违规违纪违法的，要严肃问责，

按照人员相应管理权限进行严肃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 

上述流程及工作要求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校科技处负责

解释。 

 

 

首都医科大学 

2020年 7月 1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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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7月 10日印发 
 


